
逻辑向度与语法向度:
13 世纪拉丁语语境中《解释篇》研究

*

王建鲁
(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解释篇》探讨的究竟是逻辑的内容还是语法的内容，是 13 世纪拉丁语哲学家反复讨论的问题。本文主要

从 3 个方面探讨: 第一，既然 Perihermeneias 主要关注表述性陈述，那么为什么它被翻译为 De Interpretatione 而非 De Enun-
ciatione，即《解释篇》的内容究竟是逻辑的还是语法的还是逻辑与语法的联合; 第二，中世纪拉丁语注释家如何看待亚里

士多德在文本中对于名词和动词这两类词项的处理; 第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出现在亚里士多德文

本中的非限定动词和名词的。本文从达契亚的马丁、罗伯特·基尔沃比、大阿尔伯特以及法弗舍姆的西蒙等人的角度出

发，尝试找出这一时期处理这些问题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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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Orientation and Grammatical Orientation: Perihermeneias
in 13th Century’s Latin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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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istotle talks about in De Interpretatione is logic or gramma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for Latin philosophers
in 13th century． We will discuss this question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since Perihermeneias mainly focus on the enuncia-
tive statements，why was it not translated into De Enunciatione but into De Interpretatione; Second，how did they treat the method
that Aristotle deals with normal nouns and verbs; third，especially，how did they treat the method that Aristotle deals with indefi-
nite nouns and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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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篇》( Perihermeneias，De Interpretatione) 的拉

丁语传统评注当中，对于文本的逻辑研究和语法研究之间

关系的追问从未停止。在 13 世纪的拉丁语哲学环境中，追

问主要包括著作的主题内容及其在逻辑中的位置等。事

实上这些追问最终给后来文本提供引用与诠释的一系列

权威性原则。具体而言，这些追问主要讨论前 4 节的文本

内容，它们主要着眼于语言学主题的亚里士多德视角，即

逻辑视角，以及普里西安( Priscian，全盛时期在公元 500

年) 的处理方式，即语法视角。

1 《解释篇》主题: 逻辑的抑或逻辑与语法的
在这一时期，尽管波埃修( Boethius，480 － 524 ) 对于

标题名称的解释与辩护给予这一时期的评注家们以灵感

源泉，但是这些极具个性的评注家多多少少已经与波埃

修的评注渐行渐远，他们关于标题中解释( interpretatio) 含

义的阐释已经不能与波埃修的观点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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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表述( enuntiatio) 是否是《解释篇》中主题的时

候，达契亚的马丁( Martin of Dacia，以下简称马丁) 引用波

埃修的定义:“依照波埃修的观点，解释———如同这里所使

用的———只是意义来自于自身的口语，在其中要么为真，

要么为假”( Martin of Dacia 1961: 236) 。尽管马丁引用的第

一部分来自波埃修，但是他明显地加入自己的观点，这是

因为波埃修明确反对解释必须持有真值。事实上，在阐释

亚里士多德文本的时候，波埃修明确反对将表述等同于解

释，真值是表述的标志，而非解释。
同时，尽管马丁赞同波埃修将助范畴词排除到解释

之外的观点，但他接着却争辩说解释也排除名词和动词，

也就是说它排除所有非复合口语，这是因为对于马丁而

言复合性是真值分配的必要条件。因此，尽管马丁尝试

将解释的定义与逻辑 － 语法的区分联系起来，但是他显

然已经修改波埃修的定义，因此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名词

和动词理论变成解释的预备性知识而非基本部分。尽管

如此，他最终还是将真值加入波埃修的定义当中，表明他

希望把《解释篇》中的方法识别为逻辑的，并且值得用理

性科学命名的东西。
与马丁相反，罗伯特·基尔沃比( Ｒobert Kilwardby)

在阐释解释的过程中明确提及逻辑与语法以及逻辑与修

辞之间的区别。基尔沃比详细地论述波埃修关于解释的

另一个定义:“我们是依照波埃修来理解解释的，解释在

这里意味着‘表述意义图像的口语’。基于这一原因，本

书不能被归类为语法或者修辞，因为‘意义图像’包含高

于‘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意义是经由语法学家以及演

说家通过适当的、一致的假设来呈现的，一致是由于语法

学家，而适当则是通过演说家。《解释篇》应该同时被放

置到理性哲学与语言哲学当中，这是因为理性哲学不能孤

立于言语”( Kilwardby 1978: 379) 。尽管基尔沃比并没有像

马丁一样明确提及真值，但他强调逻辑如同语言学一样都

是理性的，它们都履行相似的功能，任何一种理性科学都

预设语法和修辞的完构性作为必要条件。
基尔沃比认为语法主要着眼于一致与不一致，而逻

辑主要着眼于真与假来审视语言。他认为《解释篇》中口

语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 1990: 49) 明显不同于普里西安的

定义:“在考虑言语真假的时候，逻辑学家通过意指的事

物来定义言语，这是因为真与假是言语中意指的事物造

成的; 因此亚里士多德说‘言语是有意义的口语。’但是语

法学家考虑的是言语中的一致与不一致，他们是通过次

序来定义言语的，这是因为一致与不一致是由联合意指

的事物导致的; 它们反过来成为事物的结果。因为事物

是词与词之间结构与秩序的媒介，所以结构和次序都可

以归之于事物。因此，普里西安说‘言语是语词的一致秩

序’”( Kilwardby 1978: 4 － 11 ) 。显然，基尔沃比已经将评

注家的关注点放在真值上，而言语则意指能够被断定为

真假的事物。
可以看到，评注家们意图改变波埃修关于解释的理

念来适应逻辑的理性特点以及对于真和假的特殊关注离

开亚里士多德关于某些明显语言学主题的考量，从而转

向对同等逻辑兴趣的排除。马丁和基尔沃比等人也开始

简单地把逻辑识别为理性科学，语言看成语言科学，并且

不情愿地把逻辑从语言学艺术中割裂开来。对于逻辑学

家而言，在他们专注于把逻辑当成理性科学的同时，如同

亚里士多德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那样，他们也意识到文

本包含对于语言学现象的考量，这一双重考量也影响他

们对一般词项( 包括名词和动词) 和非限定词项( 包括动

词和名词) 的理解。

2 一般词项: 逻辑对象还是语言学对象
在《解释篇》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亚里士多德讨论名

词和动词，因此拉丁语评注家基于这两个小节展开这部

分处理方式的逻辑与语法讨论。这些讨论意在证明逻辑

学著作中语法主题考量的合法性以及最伟大的逻辑学权

威无法与最伟大的语法权威普里西安在处理相同语言学

对象的过程中达成一致的原因。
依照基尔沃比的观点，语法学家通过分析口语的具

体化开始他们对于名词的处理。他们的分析以理性结

尾，即在作为语言学符号的语词所强加的被意指概念内

容中结束; 他们主要关注语词的真实口语结构。逻辑学

家则是开始于被意指的概念内容，结束于它的口语符号。
( Kilwardby 1978: 386) 当然，基尔沃比的观点并不意味着

逻辑学家的终极关怀仅在于口头表述: 事实上，他的断言

反映出亚里士多德在文本中建立的符号关系秩序，这种

口头语词被视为心灵情感的符号。由于逻辑学家主要关

注作为概念符号的语言，于是这种概念构成逻辑的主焦

点，它们的口语具体化研究也被引入。在发现语言探究

的起点这一差别之后，我们还发现逻辑学家无法简单地

使用名词和动词的语法含义作为现成的规则。
事实上，基尔沃比似乎旨在坚持语词是可构造物，鉴

于它们被视为口头语言; 同时它们也是主项和谓项，鉴于

它们被视为概念的符号。因此，只要逻辑学家和语法学家

从不同的起始点来研究这些相同的客体，那么由亚里士多

德和普里西安提供的定义就必然有区别。对于基尔沃比

而言，逻辑的名词与动词和语法的名词与动词在本质上是

相同的客体，它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被理解; 它们定义

中的分歧不是由于含混，而是由亚里士多德与普里西安在

名词研究过程中终极目的的多样性决定。
关于为什么逻辑学家不能简单地从语法学家那里借

用定义，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 详尽地解释基尔沃

比的观点，即逻辑开始于理性，结束于言语。大阿尔伯特

解释说由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名词的逻辑学定义是一种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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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有意义的口头语言，它把口头陈述视为存在于心灵

当中的客体相似物的直接符号。它反过来成为逻辑学家

诉诸真与假作为基本原则的基础，严格地说，真与假只存

在于知道的心灵当中，它的作用在于复合以及划分概念

以便将它们与已知的事物相符合。语法学家的名词定义

作为“具有性质的质料”彻底忽略语言和心灵之间的关

系。鉴于普里西安的定义直接指向事物本身的质料和性

质，因此概念性调解使得将真值分配给陈述变得可能。
对于大阿尔伯特而言，语法学家主要从就它们是事

物的直接符号而言来考虑这些符号，因此他说名词意指

具有性质的资料，逻辑学家则说它是惯常的有意义的口

语。事实上，大阿尔伯特的解决方案受到一些制约，即我

们必须解释以下矛盾: 普里西安在他关于名词的定义中

提及的质料与性质看起来是建立在关于外在世界的形而

上学架构之上，而亚里士多德关于名词的定义以及《解释

篇》的一般方法看起来则是根植于通过概念作为中介的

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评注传统的这些部分看成

是一个整体，那么大阿尔伯特的评注就阐明拉丁语作家

对待逻辑的语言学方面的方法的普遍特征。
大阿尔伯特关于亚里士多德和普里西安的比较使他

得出如下结论，即在语法和外在于精神的现实之间存在

比之逻辑和相同的现实之间更强的联接。相较之下，基

尔沃比关于普里西安和亚里士多德口头言语的定义的比

较导向强调逻辑更直接地与符号化的事物有关，尽管对

于基尔沃比而言，语法也在最根本上把事物看成是联合

意义研究的尺度。但是当基尔沃比在处理两个权威在名

词的定义、理性的关系之间区别的时候，作为原则还是作

为终点就成为横亘在逻辑学家与语法学家之间关于语言

的视角的重要因素。

3 非限定词项: 排除还是纳入
拉丁语评注家接受波埃修的如下观点，即这些被亚里

士多德称作“不确定的”词项，确切地说是非限定的，因为

它们所意指的是纯粹的否定而不是含混。基于这种解读，

词项“非 X”比如“非病的”( 亚里士多德 1990: 50 －51) 可以

用来表述 X 之外的所有事物，甚至那些非存在的主体，不

过它无法命名被视作 X 的某些缺乏的特殊处置方式，比如

“失明”，它只能有意义地谓指潜在成为 X 的事物。
法弗舍姆的西蒙( Simon of Faversham，1260 － 1306，以

下简称西蒙) 争论说非限定名称不能作为表述性陈述，因

此，非限定词项无法意指概念性内容，不能被心灵复合或

者划分:“注意非限定名词和非限定动词被从逻辑学家的

考量中排除出去，这是因为逻辑学家所考量的名词和动

词必须是表述的部分，但是非限定名词不是表述的部分，

这是因为所有能成为表述部分的事物必须能够意指心灵

中的概念，这是因为对于表述而言这主要是为了求真。

不过，它们并没有被从语法学家的考量中排除出去，这是

因为它们通过和其他东西组合起来，于是持有名词和动

词的那些偶性。”( Simon of Faversham 1957: 152 － 153) 。
在这里，西蒙对于文本的解释存在一个明显问题。

尽管关于逻辑内含物的标准应用看起来并无异议，但是

这一应用却遭遇亚里士多德自己文本的挑战。当亚里士

多德声称非限定名词和动词在准确意义上并非完全是名

词和动词的时候，但在第十节中看起来则是在掩饰自己

做出的判断，即他在这里重新断定说从逻辑上讲，非限定

名词是非真的名词。对于亚里士多德文本更为可能的解

释应该是，他把非限定词项引入到文本当中是因为它对

上反对和下反对理论的逻辑重要性，尽管传统的希腊语

法中这类词项并没有相对应的名称。
基于甚至非限定动词也是“言说他者的符号”这一观

点( 同上: 165) ，西蒙认为它满足成为表述性陈述内含物

的条件。尽管非限定动词可能无法满足动词的规定性定

义，但是它们还是具有动词的偶性，并且一样可以执行动

词的功能。西蒙“通过非限定动词能够与表述中其他事

物进行排序”( Simon of Faversham 1957: 165 － 166) 来更进

一步诉诸意义排序模式。由于非限定动词保持这一功

能，并且由于它并不持有适当地意指言语的任一部分的

模式，因此，它能够被包含在不在场的动词的模式当中。
大阿尔伯特关于非限定词项的考量与西蒙的讨论大

体一致，他也诉诸于语法定义和文本解释的权威人士。
大阿尔伯特不断提及普里西安的名词定义即“意指具有

性质的质料”( Albertus Magnus 1890: 391 ) 来为非限定名

词不是恰当的名词这一论断辩护。大阿尔伯特似乎试图

利用普里西安来证明亚里士多德持有非限定名词不是语

法名词这一论断，事实上这并不是大阿尔伯特的本意。
确切地说，他使用名词的语法定义来证明逻辑学家的观

点，即非限定名词意指具有性质的质料的失败阻止它能

够表述任何事物。
同西蒙一样，大阿尔伯特也论证说，由于没有任何言

语部分从属于这一词项，那么它们可以被划分为不在场

的名词。有人可能会认为大阿尔伯特在这里给出一种语

法学观点，或者如同基尔沃比一样，他在争辩说语法一致

和意义是逻辑考量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尽管事实上，

他在诉诸于普里西安关于名词的定义，但是他还是得出

结论:“因此，如果你愿意，那么它可以被称作非限定名

词，由此它可以获得基于语法方法的名词定义，并且被排

除在基于逻辑学的名词完善定义之外”( Albertus Magnus
1890: 391) 。

在这一情况中，大阿尔伯特争论说非限定名词满足

名词的语法定义，因为从较弱的意义上讲它能够意指具

有性质的质料，但是这一被意指的性质是非限定的，故此

它无法命名确定的质料。事实上，这就是大阿尔伯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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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的段落中拒斥非限定名词可以在表述中使用的原

因。但是，令人沮丧的是，他无法准确地表述名词的语法

定义与逻辑学容忍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由于大阿尔伯特

看起来已经发现在诠释的过程中对语言质料和性质的本

体论的语法援引比亚里士多德关于名词的定义更为合

适。我们并不是说大阿尔伯特说非限定名词的不确定性

无法有效地解释他相信它必须被排除到逻辑学的考量之

外: 他只是在不自觉地建议说朝向语言的逻辑进途和语

法进途之间的传统划分是武断的。

4 结论
13 世纪的评注家们以波埃修的思想为起点，评论《解

释篇》中的文本。在评论过程中，尽管评注家的观点各有

不同，但是他们在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上还是达成一致。
这种一致一直影响到后来哲学家评注亚里士多德文本的

方式与方法。
首先，拉丁语评注家在关于文本标题以及主题的阐

述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并描绘逻辑范围内推论与语

言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们在处理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则显

示出很大区别。他们同意这一文本主要关注表述性陈

述，但是他们无法形成一种普遍被接受的理论以解释表

述的中心地位，以及名词和动词包含在解释当中的合法

性。基于亚里士多德与普里西安的某些逻辑与语法的区

别看起来是一种共识: 语法关注一致、联合意指以及语法

结构; 逻辑则关注真、意义、主体性和谓指性。但是存在

于这些评注家之间的差异表现，即使是这些司空见惯的

规则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其次，评注家们达成如下观点，即名词既是知识的语

法对象，又从属于逻辑学家研究的对象。他们注意到只

要哲学的每一个分支保持在自身确定的比率或者独特视

角当中，那么从不同方面考虑同样问题会产生多个哲学

分支。他们因此把逻辑中的主谓项等同于语法中的一致

与不一致，并明确地把意义排序的目的认同为它们表述

结构的语法规则。他们通过分析两种艺术对比过程中的

常见观点，介绍精确区分语言学论题中的语法向度与逻

辑向度的努力。这一路径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们

坚持认为名词不是一种特殊的语法知识，相反，它仅仅是

一种语言学客体; 当我们从一种视角观察时它就成为一

种语法知识，但是当我们从另一种角度观察时，它就变成

为逻辑知识。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评注家而言，逻辑与

语法中术语的重叠有助于加强两种科学之间的潜在联

合，事实上，它们是存在于同一种语言学客体中的两种不

同性质。
最后，由于评注家们关于语法 － 逻辑区别的一般关

注点不同，他们得出结论的偏重点也不同。尽管如此，他

们还是给出关于非限定词项地位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即

亚里士多德自己评注的原因在于如同“非人”这样的词项

的不确定性允诺它意指任何存在与非存在。然而，他们

并没有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较弱的意义上允诺非限定名词

可以成为语法名词，而宁可以说，考虑到一些基于心灵假

设的潜在主项，它在逻辑中是可被容忍的，因此允诺它意

指基于名词的模式，因此它可以被视为主项和谓项。这

就解释出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合法使用非限定名词

的权利，并要求扩大主项化和谓项化的标准以使这一使

用方式合法化。由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非限定名词从

名词的逻辑定义中排除出去，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通过违

反任何逻辑原则的必要来解释这些逻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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